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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
甬石化区安委办〔2015〕14 号

关于转发《宁波市安委办关于切实做好岁末年

初及 2016 年元旦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

知》的通知

宁波石化开发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、园区各企业：

岁末年初历来是安全生产的关键时期，事故易发多发。为认

真贯彻落实省、市领导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，切实抓好园区

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，现将《宁波市安委办关于切实做好岁末

年初及 2016 年元旦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（甬安委办

明电〔2015〕4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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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提出如下几点要求：

1、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和忧患意识，

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和“三个必须”的要求，严格落实

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措施，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，积极开

展安全生产“回头看”，及时发现消除各类事故隐患。

2、各企业要结合装置实际运行状态和冬季安全操作特点，

认真抓好防冻防凝工作，在外界气温降至各介质冻、凝温度前采

取有效措施，避免因此造成管线、设备的损坏而引发生产安全事

故。

3、各企业要严格落实园区《领导干部带班管理制度》，积

极开展各类安全隐患的自查自纠，加大日常安全生产巡查力度，

进一步完善应急救援机制，确保今冬和两节期间园区安全生产形

势稳定，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。

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15 年 12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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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宁波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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